中国林学会文件

中林会学字[2005]15号  签发：李岩泉
关于开展“中林集团杯”首届梁希

林业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学会，

中国林学会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林（林业）集团公司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

各相关单位：
为纪念梁希先生为林业科教事业和林业建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，继承其未竟事业，进一步调动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林业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，经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（国科奖社证字第0104号），中国林学会特设立梁希科学技术奖，以表彰和奖励在林业科技进步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。梁希科学技术奖具体包括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、梁希优秀学子奖、梁希科普奖和梁希青年论文奖。经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2005年开展首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的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要求
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和推荐应严格按照《奖励办法》和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执行：

1.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符合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，并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技术评价；

2.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不存在成果权属、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等方面的争议；

3.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成果，原则上以专题以上为单位进行申报；

4.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，由成果第一完成单位进行申报；

5.每项科技成果只能通过一个推荐单位申报；

6.申报成果的结题时间应在2002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；

7.每个推荐单位的推荐名额原则上不超过5项。

二、申报与推荐

各推荐单位（《实施细则》中规定的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）负责本地区、本专业系统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。凡申报奖励的成果，须经推荐单位预审后，择优推荐到梁希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办公室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各申报、推荐单位应按照统一格式，填写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》（详见附件3）。推荐书及其附件（主要包括技术评价证明、知识产权证明、应用证明、查新报告等）装订成册，一式五份，同时提交一份计算机软盘或光盘（word文档）。

四、推荐截止时间

请各推荐单位于2005年8月10日（以寄出邮戳为准）以前，将推荐材料和计算机软盘（光盘）统一报送中国林学会学术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单位：梁希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办公室（中国林学会学术部）

联 系 人：曾祥谓，王秀珍

电    话：010-62889821，62889819

传    真：010-62889821； E-mail：csf@forestry.ac.cn

通讯地址：北京颐和园后中国林学会学术部（100091）

附件：1.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
          2.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

          3.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

（注：附件内容可到中国林学会网站(www.csf.org.cn)下载。）

二○○五年六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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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，国家林业局科技司，中林集团，本会理事

      长、各位副理事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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